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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政策解读

2022年3月7日，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财政局印发了《石嘴山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石应急发〔2022〕17号）（以下简称举报奖励办法），原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财政局印发的《石嘴山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石应急发〔2020〕9号）同时废止。为宣传、贯彻、实施好《举报奖励办法》，特解读如下：

2022版《举报奖励办法》的实施旨在通过加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工作，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推动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和监督。2022版《举报奖励办法》在2020年版《举报奖励办法》的基础上，扩大了违法行为举报范围，保持了奖励额度，细化了违法行为核查和奖金兑现程序，是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社会监督的有力举措。

　  一、修订背景

当前，我市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过程中，生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结构性矛盾，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事故风险有从传统的煤矿、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蔓延的趋势。与此同时，安全生产监管领域还存在一些漏洞和盲区，安全隐患点多面广，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与安全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尤为突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健全举报奖励制度，以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以此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的社会监督，鼓励举报本行政区域内各行业领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二、修订依据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第七十三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等网络举报平台，受理有关安全生产的举报......”。

（二）法规依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15修订)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或者举报......”。

　　（三）其他依据。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安监总财〔2018〕19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处理办法》（宁应急〔2021〕123号）。

三、《举报奖励办法》主要内容
2022版《举报奖励办法》，全文共18条。其中：第二条界定了适用范围。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第三条明确了有权举报主体和受理主体。一是明确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均可作为举报主体。二是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是受理主体；第四条规定了开展举报奖励工作应当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分级受理、属地为主、归口负责、谁核查、谁奖励”的原则；第五条至第六条：明确了对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依据和违法行为的认定情形。一是明确了重大事故隐患按照有关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判定。二是明确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包括的十二种情形，重点是行政许可、隐患整改、“三违”现象、危险作业、发包租赁、安全距离、劳动保护、持证上岗、安全责任保险、事故上报、安全评价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第七条规定了属于举报奖励的情形、不在奖励之列的情形。一是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没有发现，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奖励。二是具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管、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不在奖励之列；第八条规定了举报事项要客观真实。一是举报人对其举报内容真实性负责。二是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第九条明确了举报途径。一是12350电话举报。二是书信举报。三是走访举报；第十条规定了核查举报事项的办理要求。对分级、受理、交办和移送、核查要求、核查时限、处理、协调和督办、答复、存档、统计和备案均作了具体要求；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了具体举报奖励。一是奖励标准，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二是领取奖励人员身份。三是奖励程序和方式；第十四条规定了对举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第十五条规定了奖金来源和监督。一是奖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二是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第十八条规定了实施时间。自2022年3月7日起施行。

　　四、主要修改内容
2020年版《举报奖励办法》列举了7类较为常见的安全生产违法情形，2022版《举报奖励办法》在归纳总结上述7类安全生产违法情形的基础上，将安全生产违法情形扩充至12条，与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规定内容相对应，与第一百一十八条的“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制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准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规定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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